
 
 
 

中佛州中華學校 
 

組織章程 
 
 
 
 
 
 
 
 
 
 
 
 
 
 
 
 

中佛州中華學校校董會 
 

二零零五年四月十六日 



中佛州中華學校組織章程 

中佛州中華學校組織章程 
 

1 目的…………………………………………………………………………… 3 

2 與中佛州中美協會之關係…………………………………………………… 3 

3 組織…………………………………………………………………………… 3 

3.1 校董會……………………………………………………………………… 4 
3.1.1 組織………………………………………………………………... 4 

  3.1.1.1 成員………………………………………………………... 4 
  3.1.1.2 任期……………………………………………………….. 4 
                        3.1.1.3 解任…………………………………………………………4 

3.1.2 職責………………………………………….…………………….. 4 
3.1.3 開會………………………………………………………………... 6 

3.2 學校……………………………………………………………………….. 7 
3.2.1 組織……………………………………………………………….. 7 
3.2.2 幹部職責………………………………………………………….. 7 

  3.2.2.1 校長……………………………………………………….. 7 
  3.2.2.2 教務主任………………………………………………….. 8 
  3.2.2.3 事務主任………………………………………………….. 8 
  3.2.2.4 財務主任………………………………………………….. 8 
3.3 家長會…………………………………………………………………….. 9 

3.3.1 目的……………………………………………………………….. 9 
3.3.2 組織……………………………………………………………….. 9 
3.3.3 一般工作項目…………………………………………………….. 9 
3.3.4 組織章程………………………………………………………….. 9 

4 教員之聘用與解聘……………………………………………………………. 10 
4.1 方式………………………………………………………………………... 10 
4.2 任期………………………………………………………………………... 10 
4.3 辭職………………………………………………………………………... 10 
4.4 解聘………………………………………………………………………... 10 

5 學生之入學與行為守則………………………………………………………. 10 

6 學期之起訖……………………………………………………………………. 10 

7 經費之來源……………………………………………………………………. 10 

8 會計制度………………………………………………………………………. 10 
8.1 會計年度…………………………………………………………………... 10 

 1



中佛州中華學校組織章程 

8.2 帳戶………………………………………………………………………... 11 
8.2.1 營運基金帳戶…………………………………………………….. 11 

 8.2.2 保留基金帳戶…………………………………………………….. 11 

9 一般規定………………………………………………………………………. 12 

 2



中佛州中華學校組織章程 

中佛州中華學校組織章程 
 

1. 目的 

中佛州中華學校設立之目的在於教授學生能聽、能說、能寫、能讀中文，教

學方式以繁體字，簡體字，國語注音符號及漢語拼音為準，學生無種族、膚色、國

籍與性別之差別，以發揚中華文化為其目標。 

 

2. 與中佛州中美協會之關係 

中佛州中華學校為中佛州中美協會組織中之一單位，兩單位的法規如有解釋

上之抵觸時，則以中美協會之解釋為準。 

 

3. 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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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校董會 

3.1.1 組織 

  3.1.1.1 成員: 董事九名，每兩年以票選方式互選一名為董事長。 

3.1.1.1.1 應屆中美協會會長 (五月間正式上任為董事) 一名 

3.1.1.1.2 中美協會推舉現任或曾任協會幹事二名  二名 

3.1.1.1.3 學校現任校長     一名 

3.1.1.1.4 學校全體現任教職員推舉一名前任校長  一名 

3.1.1.1.5 現任家長會會長     一名 

3.1.1.1.6 前任家長會會長與家長會推舉兩名家長代表  三名 

3.1.1.1.7 現任董事長為下任之必然董事 (由原選出單位遞減) 

3.1.1.1.8 現任家長會會長為下任之必然董事(由原選出單位遞減) 

3.1.1.2 任期: 每年五月至次年五月為一任期。董事長任期兩年，與校長

任期錯開。董事任期一年，任期連選得連任，不超過三個連

任，但董事如因 3.1.1.1.7 之規定必須超過三個連任時，可視為

例外而延加一個連任為限，第四任董事期間不得被選為董事

長。董事卸任後滿一年可再續任。夫妻兩人不得同時擔任董

事。董事卸任後如被選為校長時，其董事年資重新計算。 

3.1.1.3 解任: 董事不參與重大決策之會議者，董事會得解任董事。 

 

3.1.2 職責 

3.1.2.1 幫助協會協調及支持學校活動。 

3.1.2.2 制定學校發展方針及計劃。 

3.1.2.3 一般性職責 

 3.1.2.3.1 學校教室之借(租)用 

 3.1.2.3.2 監管學校保留基金之使用 

 3.1.2.3.3 決定學費及教員、主任與校長之車馬費 

 3.1.2.3.4 對學校教職員之獎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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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3.5 幫助學校募捐 

3.1.2.4 表決校長所提交校董會之建議事項 

3.1.2.5 校長之選任或解任 

3.1.2.5.1 校長之提名: 由董事提名。並經至少一名董事之附議 

者。 

 3.1.2.5.2 校長之選任: 任期兩年。五月間正式上任。連選得連 

任。校長任期期滿之前，由董事會依下列條件综合考 

量，以票選方式決定候選人優先次序，需經全體董事 

三分之二之同意，然後由董事長依優先次序向候選人 

取得同意後任命。(重大事件) 

 

候選條件: 

    3.1.2.5.2.1 富領導能力而能人和者 

    3.1.2.5.2.2 年資 

    3.1.2.5.2.3 現任或曾任本校教職員者 

    3.1.2.5.2.4 現任或曾任董事會或家長會職務者 

 3.1.2.5.3 校長之解任: 校長之作為如有違反學校政策或有重大 

過失者，校董會得於會議上討論，以無記名投票方式 

議決提案。若全體董事三分之二贊成時，可解任校 

長。 

 3.1.2.5.4 校長不可兼任董事長 

3.1.2.6 財務主任之選任或解任: 任期兩年。連選得連任。解任辦法與

校長解任方式同。 

3.1.2.7 董事會依需要可聘請顧問。任期一年。可續聘。可出席會 

議，但無投票權。 

3.1.2.8 修改組織章程 

 依實際需要，由董事長指定章程修改小組。先作成建議案，再 

由董事會付諸討論表決。票數以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之贊成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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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定案後，向中美協會理事會備案，並由該理事會審查。如 

無抵觸中美協會組織章程者，應由四週之內公佈實施。 

3.1.2.9 現任董事長依據組織章程推動下屆董事會之組成。 

3.1.2.10 董事長職責 

 3.1.2.10.1 召開會議並擔任會議主席 

3.1.2.10.2 新舊任校長移交時之監交 

3.1.2.10.3 新舊任家長會移交時之監交 

3.1.2.10.4 保管會議記錄 

3.1.2.10.5 董事長不可兼任校長 

3.1.2.11 協調校長、教員、職員、家長或學生之間的糾紛。 

 

3.1.3 開會 

3.1.3.1 常會: 每年至少三次常會 

 3.1.3.1.1 第一次常會於五月第三個星期，由原董事長召開，以 

票選方式選任新任董事會董事長。同時舉行新舊董事會 

移交，由現任中美協會會長監交。 

 3.1.3.1.2 每學期開學後召開會議。 

 3.1.3.1.3 常會可由中美協會會長、或校董會董事長或三名董事 

之發起而召開。 

3.1.3.2 臨時會議: 可由董事長或四名董事之發起而召開。 

3.1.3.3 常會之召開: 於七天前召集人必須將時間、地點、及議程，以 

書面或電話通知所有董事。臨時會議必須於二十四小時之前通 

知。 

3.1.3.4 法定人數: 六名董事之出席為法定人數。議事之決議以出席人 

數之過半數之同意為通過，但臨時會議時以出席董事三分之二 

之同意為通過。 

3.1.3.5 重大事件之會議: 全體董事必須參加投票表決。董事如未能親 

自參加者，必須以書面事先投缺席票。議事之決議，以全體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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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三分之二之同意為通過。 

3.2 學校 

3.2.1 組織 

  3.2.1.1 校長之下得設教務主任、事務主任、及財務主任，各主任依實 
際情況可互相兼任。 
 

財
務
主
任 

事
務
主
任 

校長  
 

教
務
主
任 

專
門
委
員
會

 
 
 
 
 

3.2.1.2 校長依需要可設立專門委員會協助校務之推動(如校刊編輯委 
員會等) 

3.2.2 幹部職責 

  3.2.2.1 校長: 對外代表中華學校，對內負責教學，行政等事務。 

   3.2.2.1.1 全權負責學校的教學和行政工作。 

   3.2.2.1.2 主持校務會議，對校董會做預算案與年度報告。 

   3.2.2.1.3 全權負責聘請教師和安排教師的教學班次。 

   3.2.2.1.4 負責學校招生事宜。 

   3.2.2.1.5 安排學校對內對外活動，並與協會的活動相互協調。 

   3.2.2.1.6 校曆的安排。 

   3.2.2.1.7 負責學校一般教學器材之採購，並有全權委派學校教 

職人員協助採購。 

   3.2.2.1.8 對校董會提出任何教學、行政或人事上的困難。 

   3.2.2.1.9 接受校董會有關重大事件之指正建議與決議。 

   3.2.2.1.10 負責營運基金之運用。 

   3.2.2.1.11 負責學生課本之申請與分發。 

   3.2.2.1.12 保管教師及學校行政人員資料。 

   3.2.2.1.13 校長因故外出時，可自行指定校內教職員為職務代 

理人，並向董事長報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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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2 教務主任: 任期兩年，任期與校長同時起訖，連選得連任。 

 

   3.2.2.2.1 選任或解任: 由校長負責，並由董事會同意後發佈。 

   3.2.2.2.2 任用資格:俱備下列條件之一者: 

    3.2.2.2.2.1 具有中文學校教學或行政經驗者 

    3.2.2.2.2.2 在中美協會、董事會或家長會，現任或擔任 

過職務者 

    3.2.2.2.2.3 家長會會員有一年以上資歷者 

   3.2.2.2.3 職責: 輔助校長推行教學工作 

    3.2.2.2.3.1 負責學校教學計劃 

    3.2.2.2.3.2 負責學生編班 

    3.2.2.2.3.3 配合學校教師，安排教學進度及課程 

    3.2.2.2.3.4 學生所有資料，舉凡註冊、家長簽署放棄訴 

訟同意書、及成績記錄，應規歸入學生個人 

卷宗，建檔並妥善保存。 

    3.2.2.2.3.5 負責校務會議記錄 

  3.2.2.3 事務主任: 任期兩年，任期與校長同時起訖，連選得連任。 

3.2.2.3.1 選任或解任: 由校長負責，並由董事會同意後發佈。 

3.2.2.3.2 任用資格: 

 3.2.2.3.2.1 家長會會員 

 3.2.2.3.2.2 熱心公益者 

3.2.2.3.3 職責 

 3.2.2.3.3.1 負責採購 

 3.2.2.3.3.2 輔助校長執行文書工作，撰寫、發放校內通 

知(發放前須經校長簽署) 

 3.2.2.3.3.3 負責學校教學器材之保管 

  3.2.2.4 財務主任: 任期兩年，任期與董事長同時起訖，連選得連任。 

   3.2.2.4.1 選任或解任，由校董會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之同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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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3.2.2.4.2 任用資格 

    3.2.2.4.2.1 家長會會員 

    3.2.2.4.2.2 熱心公益者 

   3.2.2.4.3 職責 

    3.2.2.4.3.1 負責管理營運基金與保留基金兩個帳戶 

    3.2.2.4.3.2 管理銀行來往帳冊與記錄 

    3.2.2.4.3.3 協助校長編列預算案 

    3.2.2.4.3.4 每學期結束時，提出財務報告 

    3.2.2.4.3.5 負責教職員車馬費支付工作 

3.3 家長會 

3.3.1 目的: 中佛州中華學校家長會，為配合中華學校政策之執行、提高教 

學效果、促進華人團結合作，特組此會。 

3.3.2 組織 

  3.3.2.1 會員資格：需有子女就讀本校 

  3.3.2.2 大會之組成：由全體家長舉行大會，以票選方式選出三名家長 

會委員。最高得票者當選次學年度會長，其餘兩名分別擔任財 

務、活動等職務。此三名委員亦代表本會出任校董會董事。 

3.3.3 一般工作項目 

  3.3.3.1 配合執行校董會與學校之政策。 

  3.3.3.2 協助校方提高教學效果。 

  3.3.3.3 鼓勵學校教職員士氣。 

  3.3.3.4 舉辦適合家長之休閒活動。 

  3.3.3.5 協助校方招生及募捐工作。 

3.3.4 組織章程 

 家長會組織章程，由家長會長指定委員會研擬提案，由家長會通過後 

向董事會報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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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員之聘用與解聘 

4.1 方式: 由校長決定 

4.2 任期: 任期一年，可續聘 

4.3 辭職: 教員如未能繼續任教職者，須以書面請辭，並由校長再覓他人代替。 

4.4 解聘: 校長如發現教員不適再繼續擔任教職時，可將其解聘。但教員如有異 

議，可向董事會申訴，由董事會過半數裁決。 

 

5. 學生之入學與行為守則 

5.1 入學許可:由學生家長向校長提出，並由校長與教員審核入學與否。 

5.2 行為守則： 

5.2.1 學生必須遵守學校與教師之規定，為了維護教室、教具、教材之安 

全，校長與教師可自行設定「學生守則」。 

5.2.2 學生損壞公物時，其損失金額由學生、學生家長或學生監護人負責賠 

償，並由校長對學生作適當之忠告糾正。 

5.2.3 學生應保持良好成績，並遵守校規。對不遵守之學生，校長可提出警 

告或勒令退學。 

 

6. 學期之起訖 

6.1 每學年分秋季與春季班。秋季班於每年九月至十二月。春季班於每年元月至 

五月。 

6.2 每學年至少上課二十八週，但不超過三十週。 

6.3 學校行事曆由校長決定，並向董事會報備。 

 

7. 經費之來源 

學校經費來自學費、中美協會之補助與其他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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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會計制度 

8.1 會計年度: 六月一日至次年五月三十一日 

8.2 帳戶: 分營運基金帳戶與保留基金帳戶 

8.2.1 營運基金帳戶 

  8.2.1.1 收入：包括學費收入、捐獻收入、中美協會補助款與其他活動 

收入。 

  8.2.1.2 支出：包括車馬費、教學器材或行政費用（租金、印刷費、獎 

品費用、對本協會與其他單位之補助金及其他有關營運開 

支）。 

  8.2.1.3 預算：以「量入為出」之原則，預算由校長與財務主任負責編 

製，並且負責執行與控制預算。 

  8.2.1.4 會計資料之保存：一般檔案永久保存，但收據以五年為原則。 

  8.2.1.5 營運基金在校長任期兩年屆滿時，如有盈餘，其金額超過美金 

壹仟元部份，須轉入「保留基金帳戶」。 

  8.2.1.6 校長或財務主任為營運基金有關支付支票之簽字人。 

  8.2.1.7 校長或財務主任可出具學費或有關捐獻金之收據。 

 8.2.2 保留基金帳戶 

  8.2.2.1 此基金係一九九二年五月校董會決議通過設訂。由過去數年營 

運盈餘中提撥美金八千元為基本基金。其目的在於應付急需， 

使學校能營運正常而繼續開課。 

  8.2.2.2 基金使用方式：由校長或董事長作出計劃，向董事會提出，以 

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之同意為通過。（重大事件）此基金如用於 

支持學校一般活動或購買教學器材時，在一學年之內，其動用 

不得超過基金之百分之二十，而此類運用在任何情況下，不得 

使該基金低於美金捌千元（但如用於租借教室時，則不在此 

限）。 

  8.2.2.3 此基金由校董會負責運用，領款時必須由董事長與財務主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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連署才能動用。 

  8.2.2.4 此基金之來源： 

   8.2.2.4.1 每任校長任期兩年屆滿時，營運基金與其他盈餘超過 

美金壹仟元部份，一律撥入此基金。 

   8.2.2.4.2 捐獻者如指定該捐獻金係捐給此基金者。 

 

9. 一般規定 

9.1 以上所稱董事、校長、主任、教員、專門委員、顧問、代表，如遷居或經過 

法院判決負有刑責者，必須自動辭職並視為懸缺論，其懸缺由選出之單位或 

主管於懸缺後兩週內補選推出，其任期以所剩任期為限。 

9.2 未有規定者，以董事會之決議為依據。 

9.3 學生入學年齡以三歲六個月以上為原則。 

9.4 入學者不受膚色、性別、種族、宗教與出生地之歧視。 

9.5 本校不涉及宗教及政治事務。 

9.6 學生如有任何意外傷害，本校不負法律責任。家長於開學註冊時，必須簽署 

放棄訴訟同意書，始得入學。 

9.7 學雜費必須於開學註冊時繳足，開學兩週後不退學費，但其他雜費如因中途 

註冊或提前結業者，校長可斟酌情形作適度調整。 

9.8 中美協會會員可享有減免學費之優待。 

9.9 校長有權減免成績優良之清寒學生之學費。 

9.10 學校所制定之教學及行政規則，須經董事會之同意，方能實施。 

9.11 移交與監交： 

9.11.1 董事會之移交，由現任中美協會會長監交。 
9.11.2 校長之移交，由董事長監交。 
9.11.3 主任與教員之之移交，由校長監交。如涉及保留基金帳戶時，由董事 

長監交。 
9.11.4 家長會長之移交，由董事長監交。 
9.11.5 移交時，必須移交清單，並由移交雙方與監交人簽署。 

9.12 本章程有英譯本。如有解釋上之困難時，以中文本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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